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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这是与中国社会结构所面临的深

刻变化密切关联的。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法院只是无产阶

级专政的工具，行使权力的范围无非是“打击敌人”和处理

婚姻纠纷，在整个权力结构中只是一个边缘化的角色。然而

，市场经济的国策却将法院推到了权力的前台，当行政权力

不再主导经济生活的时候，法院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深度

进入到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调整过程中，成为一种引人注目

的权力。 因此，司法公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甚至，越

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正可以说

是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要实现司法公正，

重要的问题仍在于制度。其实只要深入观察，我们就可以发

现，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司法不公甚至腐败行为，多半源于制

度的缺陷，而非法官的个人品行。下面列出的是我认为要实

现司法公正需要关注的八个制度要件： 第一，我们必须改变

目前的司法权实际上从属于地方的问题。在现行制度上，我

们的司法管辖范围与行政以及立法的管辖范围完全重合。只

有让法院非地方化，才可能解决公正问题，当然，法院非地

方化并不是又要把它变成一个行政体系，近来一些人似乎热

衷于论证法院“垂直领导”的改革方案，这可以说是一个新

的误区。司法独立的本质应该是法官个人的独立和每个法院

独立于他们的上级法院。我认为这是建立公正的司法制度的

十分关键的一个方面。 第二，我们应该改革法官的选任制度



。准确地说，是严格按照法官法所规定的标准选任法官。法

官队伍整体素质的高低，关系到司法权行使的正当性，关系

到法院以及法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关系到通过司法而创

造的法律准则的统一，也关系到能否在法官中形成同事之间

的恪守司法伦理准则的机制的形成。按照1995年生效的《法

官法》，要成为法官必须要经过大学以上的专业法律训练，

或者有两年的法律工作经验。应该说，这个标准略显低了些

，但遗憾的是，即使是这样的低标准，仍然不能落实。所以

，如何严格地执行法官法所规定的法官选任标准确实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第三，司法权的司法化问题。司

法权的行使方法必须要得到真正的反省，并且在程序的各个

环节中得到体现。合理地行使司法权的前提是必须要清楚地

意识到什么是法院，它不是一个行政机关，为什么法官要严

格地遵循程序，为什么他只能在法庭上行使他的权力，而在

大街上行使权力的人不是法官。我们现在还有法官到大街上

，在柳树下，小河边行使权力，这不是法官，这是行政官。

还有，司法权要公开，它不能是暗箱操作的结果。这些都应

该在相关的规范中确立，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司法权的性

质，思考法官这种职业的性质，这样就能逐渐地确立一种共

识。 第四，法院内部管理制度的非行政化。这里指的是法院

内部机构设置及其职权的合理化、法官个人独立地位的保障

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的理顺等，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法官

个人的独立。审判委员会制度在过去的司法过程中发挥了应

有的作用，但是，其弊病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人们看

到了法官素质不高，因此用审委会对审判结果加以监控，然

而监控使得法官权力虚化，内心的失落与当事人及其律师的



鄙视将使他更缺少责任心和荣誉感，愈发不思进取，自暴自

弃，这样又导致更严厉监控的正当性。审委会如此，院庭长

批案亦复如此。此外，目前推行的法官等级制度也过于细琐

，强化的是法官之间的等级差异，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

成。要在法官中形成追求公正司法的风气，需要确立责任与

荣誉相结合的机制。当责任与荣誉都无法推诿的时候，法官

追求正义的热情与智慧便会被激活，我们就可能走上一种良

性循环。 第五，确立一整套良好的司法伦理准则和执行这套

伦理准则的机制。司法伦理具有他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受贿

不是一个司法伦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法官犯罪的问题，法官犯

罪与其他人一样要依据刑法加以制裁。司法伦理一定是建立

在对于司法官的职业特色清楚意识的基础上的一套行为准则

，比如说他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他跟律师之

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他是不是应该远离商业、远离政治

，还有他跟法学学术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他应该怎样避免

自己的偏见，影响司法决策，如何解决司法脱延的问题，都

是司法伦理所涉及到的主要内容。但我们这一方面过去做的

很不够。当然，司法伦理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事项是要有一

个有效的执行机制。我们现在一方面是一些违反职业伦理的

行为得不到及时的矫正；另一方面，法官又动辄得咎，经常

受到不正当的威胁甚至惩罚。例如，对于新闻界“曝光”的

某些行为，我们惯常的做法往往是不由分说，不顾正当的程

序，免去一名法官的职务简直易如反掌。法官的地位如此没

有保障，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一些法制发达国家的经验

表明，严格的身份、职务以及收入保障是司法公正的制度前

提。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机制，让涉嫌违反职业伦理的法官



也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可以考虑在人大中设立一个机构以公

开的程序审理被追诉的法官，让他们也能够有一个公开申辩

的机会。 第六，司法改革是要调整、理顺不同的法律机关之

间的关系。比如说法院和检察院之间的关系，法院与公安系

统之间的关系，等等。公安机关只是一个行政机关，检察院

则是行使检察权的司法机关，这两个机关积极地追诉犯罪。

这些机关之间的关系现在并没有理顺，相互配合有时蜕变为

职权混淆，相互制约又经常变质成斗气冲突。无论是职权混

淆，还是斗气冲突，都严重地弱化了司法机关保护权利和惩

罚犯罪的功能，伤害了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 第七，必须要

理顺法院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

，对司法机关当然拥有毋庸置疑的监督权力。不过，这种权

力应当体现在对法院财政、人事等领域的监督上。例如，经

费的支出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不正当收费，任命过程中候选

人是否符合法定的任职资格，严重违反职业伦理的法官怎样

加以弹劾，等等。在这些方面，人大的监督还很不够，应当

进一步强化。可以说，某些地方一些不符合法官规定任职资

格的人进入法院成为法官甚至法院院长，跟人大在任命过程

中没有有效地行使上述权力有直接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另一种监督，那就是人大插手对具体

案件的处理，这种名为“个案监督”的做法混淆了立法权与

司法权的界限，实际上也降低了人大的地位。由于人大代表

并不是按照法官的资格加以选任，人大对具体案件的了解通

常并非通过两造对质的方式获得，而且也缺乏司法程序的制

约，个案监督也可能导致更多的不公正。因此，如何既强化

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又不使人大取代法院成为司法机关



，将是我们走向司法公正的又一个制度建设的关键点。 第八

，司法机关与大众传媒之间关系的理顺。也许可以说，没有

新闻自由，就没有司法公正。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代表

着广泛的公众，对于包括司法在内的国家权力进行严格的监

督。但是，跟任何其他权力一样，传媒的监督权也是一柄双

刃剑，可能正当行使，也可能被滥用。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

规范防止大众传媒损害司法公正，其中最亟待确立的规范是

，对于法院没有审结的案件，如何防止传媒发表具有倾向性

的言论从而危害司法的公正与独立。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将司法过程置于传媒的监督之下，使

得传媒成为增进司法公正的社会因素。 文章出处：民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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